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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科技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)

查重检测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为切实加强本科生学术诚信和良好学风建设，规范本科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管理，杜绝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学术

不端行为，进一步提高学校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质量，结合学

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中国知网“大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”（ 以下

简称知网毕设系统）

一、检测对象

在校本科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。

二、检测工具 

。

三、检测范围

普检与抽检相结合，须通过知网毕设系统对 相应专业

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进行普检，教务处在普检的基础上随机

抽查复检，抽查的比例不低于 2%。

四、检测标准

查重检测结果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与校内互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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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分比小于等于 30%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视为通过检测；

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或校内互检百分比大于 30%的毕

业论文（设计），视为未通过检测。

五、检测程序

（一）检测内容

1.检测内容包括：论文封面、论文独创性声明和版权使

用授权书（上传最终稿时此处需有学生和指导教师的签名及

日期，辩前定稿查重时不需要填)、 中英文摘要及关键词、

目录、绪论（ 引言）、正文、结论（结语）、参考文献、致

谢、附录等，以上内容需合并成一个完整的文档上传系统。

2.论文文件格式：支持word、pdf 格式文件，建议采用

word 文档格式，word 文档命名格式为：专业-学号-姓名-论

文题目，例如“会计学-2022101100228-李某某-互联网+模

式下某公司财务管理.doc/docx”。

（二）检测阶段

1.第一阶段

论文答辩前定稿检测：学生于规定时间内完成答辩前定

稿查重检测，每名毕业生检测次数为 2 次，以最新一次检测

结果作为最终检测结果，要求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与

校内互检的结果均低于 30％方可进入成绩评定环节和申请

答辩资格。

2.第二阶段

论文答辩后最终稿检测：学生于规定时间内完成答辩后

归档前最终稿查重检测，每名毕业生检测次数为 1 次，检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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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中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与校内互检的结果均低

于 30％方可认定合格。最终稿检测不合格者，毕业论文（

设 计）环节的综合成绩无效，成绩按“不合格”录入教务系

统。

3.第三阶段

教务处抽查检测：各二级学院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最

终稿上传后，教务处随机抽查复检，抽检的比例不低于 2%

。 抽检的结果作为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学术不端行为处理的依

据。

（三）检测流程

1.学生提交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学生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后提交完整内容的毕业论

文（设计），同时在提交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有关的材料，

如图纸、作品等。

2.指导教师审核检测

指导教师审核学生提交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若毕业论

文（设计）需要修改完善，则要求学生修改后再提交；若毕

业论文（设计）无需修改，则填写审阅意见。

六、检测结果认定与处理

（一）检测结果认定

1.查重检测结果以知网毕设系统相应模块下的最新一

次检测结果为准，检测结果认定见表 1。

表 1 检测结果认定

结果

类别
检测结果 性质初步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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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类

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

比与校内互检百分比小于

等于 30%

通过检测

B 类

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

比或校内互检百分比大于

30%、小于等于 50%

疑似有抄袭行为

C 类

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

比或校内互检百分比大于

50%

疑似有严重抄袭行为

2.知网毕设系统检测结果只是作为判断抄袭与否的重

要参考依据，对检测结果超过规定值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



- 7 -

需由相应学科专家组进行评议鉴定，是否构成抄袭由专家组

给出最终结论。

（二）检测结果处理

1.A 类：视为通过检测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可进入指导

教师成绩评定环节，学生可申请答辩资格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是否修改由指导教师根据具体情况决定；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综合成绩有效。

2.B 类：若为答辩前定稿查重结果则由指导教师反馈学

生，退回限期修改，修改后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需进行复检。

复检后的去本人复制比和校内互检结果均降至 30%以下，视

为通过检测，方可进入成绩评定环节和申请答辩资格；仍未

通过者， 由学院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复检处理意见。

（ 1）限时修改后再次复检，符合学校规定要求后可进

入成绩评定环节和申请答辩资格，但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综合

成绩最高不超过中等。

（ 2）若认定该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有严重抄袭行为，则

取消该生当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资格，责成该生重新撰

写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并延期答辩。

若为答辩后最终稿查重结果则由学院根据具体情况确

定处理意见。

（ 1）限时修改后再次复检，若复检结果符合学校规定

要求，则该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综合成绩有效。

（ 2）若认定该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有严重抄袭行为，则

该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综合成绩无效，按“不及格”录入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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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系统，该生需重修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环节。

3.C 类：若为答辩前定稿查重结果则由学院学位评定

分 委员会组织三人以上的同行专家进行认定。若确认该

毕业论 文（设计）无严重抄袭行为，按 B 类处理；若认

定该毕业论 文（设计）有严重抄袭行为，取消该生当年毕

业论文（设计） 答辩资格，具体处理程序按照《湛江科技

学院本科生学位论 文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要

求执行。

若为答辩后最终稿查重结果则该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综 合成绩无效，按“不及格”录入教务系统，该生需重

修毕业 论文（设计）环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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